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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因應重大消費事件之處理，請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，儘速

協請優良消保團體提起團體訴訟，並予以經費補助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消費者保護法(下稱消保法) 第6條規定，本法所稱主管

機關為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；同法第32條規定，消保

團體辦理消保工作成績優良者，主管機關得予以財務上之

獎助；同法第60條規定，對於重大消費事件，中央主管機

關應儘速協請優良消保團體，提起團體訴訟。

二、為維護消費者權益，當重大消費事件發生時，請儘速依消

保法第60條規定，協請優良消保團體提起消費者損害賠償

訴訟；並依同法第32條規定，對於承接團體訴訟之消保團

體所需費用，以機關預算支應補助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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